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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

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相关材料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

的原则，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/限制性股票

第二期行权/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1、经核查，公司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

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

成就，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锁。 

2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解锁/行权条件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

理办法》、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等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审议时 4 名关联董事回避

表决，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和限制性股票

解锁的安排。 

二、《关于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/限制性股票

第一期行权/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1、经核查，公司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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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

成就，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锁。 

2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解锁/行权条件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

理办法》、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等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和限制性股票

解锁的安排。 

三、《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，

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及公司《2016 年股票期权与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有关规定, 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、合

规；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

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，并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《关于转让湖南三一快而居住宅工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 

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及核心业务，逐步剥离非核心

资产与非核心业务，推进数字化与国际化；同时，股权转让回收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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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提升股东利

益。本次转让定价遵循公开、公允、公正的原则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承签署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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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

九次会议》之独立董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 

 

 

苏子孟  许定波  

    

 

 

  

 

 

唐涯  马光远  

 

 

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
